
略论我 国 的 环境保护 法

文 伯 屏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(试行 )》 (以下简称《环境保护法} ))
,

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

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
,

并已正式颁布
。

这是加强社

会主义法制
,

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措施
,

也体现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
。

这个

法律的颁布
,

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
。

本文想就外国环境保护法的形成和发展
、

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
、

我国环境

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三个问题
,

谈一点粗浅认识
。

外国环境保护法的形成和发展

环境保护法 (美
、

日等国简称环境法 )
,

是随着工业的发展
,

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逐渐形

成的一个法律部门
。

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比较简单
,

对环境影响不大
。

十八世纪中叶产业革命爆发
,

蒸汽机的

发明和广泛应用
,

给社会带来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
,

也带来了对环境的污染
。

恩格斯曾经指

出
: “
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

,

都是比较纯洁的水
。

但

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
。 ” ①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

,

在人类历史上才

出现了大规模地改变自然界
,

污染环境
,

破坏和干扰生态系统的现象
。

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
,

资

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
,

对人类环境的破坏更加严重了
。

在许多国家和地区
,

环境污染形

成了社会公害
。

曾经发生过震惊世界的
“
八大公害事件

” ,

即 : 英国
“
伦敦烟雾事件

” ,
日本

“

水

误事件
” 、 “
富山事件

” 、 “
四 日市事件

” 、 “

米糠油事件
” ,

美国
“
洛衫矶光化学烟雾事件

” 、 “
多诺拉

烟雾事件
” ,

比利时
“
马斯河谷烟雾事件

” 。

.

本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
,

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
,

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
,

开始设

法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
。

起初主要依靠技术来解决间题
。

实践中逐步认识到
,

单纯依靠技术

措施是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
。

后来就相继成立环境保护专门机构
,

制定环境法规
、

环境质量标准
、

污染物排放标准
,

以法律手段来控制污染
,

保护环境
。

实践证明
,

加强环境保护法制
,

是控制污染发展
、

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有效措施
。

一些原来

公害泛滥的国家
,

现在环境状况有了改善
,

环境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
。

例如 日本
,

曾经有
“ 公害

列岛
”
之称

。

一九六七年以来
,

制订了 《公害对策基本法》 等环境法规
,

现在已跻入治理公害先

进国的行列
。

工业发达的国家
,

环境立法都比较完备
。
以几个主要国家为例

:
美国除制订了《国家环境

政策法》以外
,

还制订了《空气清洁法》
、

《水污染控制法》等一百二十多件环境保护法规
。
日本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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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订了《公害对策基本法》以外
,

还制订了《大气污染防止法》
、

《水质污染防治法》
、

《环境厅设置

法》等环保法规二百多件
。

西德制订了《环境保护基本法 》 、

《自然保护法》
、

《水源管理法》
、

《设

立联邦环境局法》等一百六十多件环境保护法规
。

瑞典除制订了《环境保护法》以外
,

还制订了

《水系保护法》
、

《出海船只废物海洋投弃法》等法令十五种
。

南斯拉夫
、

罗马尼亚
、

朝鲜民主主义

人民共和国
、

苏联
、

东欧国家
,

欧洲共同体成员国
,

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
,

也都有一套环境保

护法规
。

环境法从民法
、

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中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趋势日益明显
。

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

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
,

是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逐步开展起来的
。

一九七三年八

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
,

制订了环境保护
“
三十二字方针

” ,

即
“

全面规划一 合理布局
,

综合

利用
,

化害为利
,

依靠群众
,

大家动手
,

保护环境
,

造福人民
。 ”
这条方针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

建设的经验而制订的
。

其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
:

(一 )
“
全面规划

,

合理布局
” 。

在安排国民经

济计划时
,

要合理安排和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
、

城市和 乡村
、

生产和生活
、

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

的关系
,

使这几个方面统筹兼顾
,

协调地发展
。

建设布局
,

特别是工业布局
,

实行大分散小集

中
,

多搞小城镇的方针
。

(二 )
“

综合利用
,

化害为利
” 。

就是要求把有害之物
,

变成有用之物
,

从

而消除污染危害
。

这也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
,

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
。

我国把综合

利用列为一项主要的经济政策
,

要求每个工厂把排放的有害物质加以回收或制成新的产品
,

打

破行业界限
,

实现一业为主
,

多种经营 ;对新建
、

扩建
、

改建企业
,

凡是有三废为害的
,

都采取把

处理三废的措施
,

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
、

同时施工
、

同时投产的办法
,

从根本上加以解决
。

在农

村则提倡把农业生产中的废物发酵生产沼气和沤制粪肥 ;对于人们 日常生活中排放的垃圾
,

也

收集起来
,

分类处理
,

把无用之物重新变作工业原料或农业肥料
。

(三 )
“

依靠群众
,

大家动手
” 。

就是动员和依靠群众来保护和改善环境
。

从中央到地方
,

各级领导
、

各行各业利用各种形式
,

广泛宣传保护环境的意义
,

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
,

实行群众监督
,

大家动手解决问题
。

(四 )
“

保

护环境
,

造福人民
” 。

这是环境保护的 目的
。

这就要求我们在生产建设的同时
,

切实采取有效

措施
,

防止对环境的污染
,

保护人民的健康
,

促进经济的发展
。

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以后
,

颁布了几个环境保护单行法规
,

如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
“
三废

”
排放试行标准》 ( 1 9 7 4 年 )

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》 ( 19 7 4 `犷:.)

等
。

但由于
“ 四人帮

” 的干扰破坏
,

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制
,

和各条战线法制建设的情况一样
,

是

很不健全的
。

已颁布的几个法规
,

也没有认真执行
。

粉碎
“ 四人帮

” 以后
,

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才提到了重要地位
。

一九七八年第五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
,

在总纲中规定
: ` ,

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
,

防止

污染和其他公害
。 ”
华国锋总理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作的 《政府工作报告》 中指出

: “
消除污

染
,

保护环境
,

是一件关系到广大人民健康的大事
,

必须引起高度重视
,

并制定环境保护的法令

和条例
,

保证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
。 ”
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起草工作

,

产生了现在颁

布的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律
。

《环境保护法》 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
,

在总结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实践经验和环境科

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
,

汲取了外国环境立法的经验教训而制订的
。

它的内容
,

概括起来
,

主要

是以下四个方面
:

(一 ) 环境保护的范围
,

环境保护法的任务
、

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; 〔二 ) 对

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
,

包括对大气
、

水域
、

土壤的保护
,

对水产资源
、

森林
、

草原
、

矿藏和野生



动植物的保护
,

对名胜古迹
、

风景游览区
、

温泉
、

疗养区
、

自然保护区
、

生活居住区的保护 ;

(三 ) 对工业污染和其他公害的防治
,

包括对工业废水
、

废气
、

废渣
、

放射性物质
、

电磁波辐射
、

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
,

对噪声
、

震动
、

地面下沉等其他公害的防治 ; (四 ) 对其他有关的重要问

题
,

包括环境保护机构和职责
、

奖励和惩罚等的规定
。

我国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

新宪法总纲中规定的
“
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

,

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
”
这个原则

,

写进了

《环境保护法》的第一条
。

一九七三年提出的
“
三十二字方针

” ,

经过六年多的实践证明
,

它是切

合实际的
,

把它写进了《环境保护法》的第四条
,

以法律形式加以肯定
。

这些是我国环境立法的

指导思想
。

根据这个指导思想
,

我国环境立法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
:

一
、

国民经济和环境保护必须统筹兼顾
,

协调发展
。

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
,

国民经济是有

计划按比例发展的
,

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造福于人民
。

环境保护
,

从根本上说
,

就是保护广

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的健康
,

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
,

保证和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地
、

持续

地发展
。

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曾多次指出
,

我们在搞工业建设的同时
,

就应该抓紧解决环境污染

问题
,

绝对不作贻害子孙后代的事
。

几年来
,

环境保护工作逐步开展
,

取得了一定成绩 ;但是由

于
“ 四人帮

”
的干扰破坏

,

也由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
,

我国的环境保护仍然走了先发展经济后治

理污染的弯路
,

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严重失调
。

目前
,

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排污较多
、

污染严重

的国家之一
。

许多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降尘量
,

已经接近或超过六十年代公害严重的伦敦
、

东

京和纽约
。

大部分水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
,

有的江段含汞量超过了 日木水误病发生地水

误湾的含汞量
。

环境污染已直接危害工农业生产
。

有的地方几十万亩农田因受污染减产或绝

产
。

有的市几百万斤大米因含毒严重
,

不能作食物
,

只能造浆糊
。

有些粮食
、

肉类
、

果菜等人民

必需的食物因受污染
,

严重地危害人民的健康
。

这些休 目惊心的事实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

意
。

如果只顾发展生产
,

不重视环境保护
,

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
,

环境污染会越 来越严重
,

就可

能发生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的爆炸性公害
。

所以
,

《环境保护法》第五条规定
: “
国务院和所属

各部门
、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; 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
,

必

须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统筹安排
,

并认真组织实施 ; 对 已经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
,

必须

作出规划
,

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
。 ”

今后
,

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制订经济发展

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时
,

必须把环境保护纳入计划
,

对环境保护所需的资金
、

材料和设备等

应予以保证
,

而不应以任何理由削减
、

挤占或挪用
。

二
、

防治污染
,

保护环境
,

必须以预防为主
。

环境污染有四个特点
:

(一 ) 有些污染不容

易及时发现
。
日本的

“
水误病

” ,

从排放甲基汞毒水的合成醋酸工厂建厂
,

到发现渔民吃鱼中

毒
,

前后经过二十三年之久
。

又经过十二年
,

才弄清楚是甲基汞中毒
。

伦敦烟雾事件
,

五天死

了四千人
,

经过十几年才弄清事件的真相
。

洛杉矶烟雾事件
,

最初被认为是二氧化硫造成的
,

后来被认为是石油挥发物造成的
,

经过七
、

八年才逐渐弄清主要是汽车废气经 日光作用而形成

的光化学烟雾造成的
。

(二 ) 环境污染造成的有些疾病
,

不易彻底治疗
。

如水误病
、

骨痛病
、

癌

症
,

至今还没有彻底治疗的有效办法
。

(三 ) 环境污染一旦形成
,

即使停
_

!上了新的污染
,

旧的影

响也难以很快消除
。

例如用工业废水灌溉的农田土壤
,

一旦被废水中重金属污染
,

则将成为广

大的
、

长期的
、

潜在的污染源
,

而使农作物中毒
,

进而使食用这种农产品的人和牲畜不知不觉地

中毒
。

(四 ) 环境污染的治理往往要花费比较高昂的代价
。

西德近十多年来
,

治理污染的费



用
,

在一百亿马克以上 (一马克等于人民币八角五分 )
。

据专家估计
,

今后相当长时期内
,

每年还

要花十三亿至十五亿马克
,

才能解决污染问题
。

总之
, “

污染容易治理难
” ,

这是国内外很多

事实证明了的重要经验
。

所以
,

防治污染
,

保护环境
,

必须以预防为主
,

防患于未然
。 《环境保

护法》通篇贯彻了
“
预防为主

” 的精神
,

特别是在第四
、

六
、

七
、

十七
、

十八等条款中
,

对
“
合理布

局
” 、 “
综合利用

” 、 “
三同时

”
(即有污染的新建

、

扩建
、

改建企业
,

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必

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
、

同时施工
、

同时投产 )等重要措施
,

作了明确的规定
,

其中贯串着
“
预防

为主
”
的精神

。

过去
,

由于无法可依
,

违者不究
,

没有严格执行
“
三同时

”
等重要措施 ; 现在法律

有了规定
,

必须严格依法办事
,

违者必究
。

坚持
“
预防为主

”

的原则
,

还必需实行
“ 环境影响评价

” 制度
。

美
、

日
、

西德
、

瑞典等不少国

家
,

总结了环境污染的教训
,

都用法律肯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
,

并建立了专门的单位承担评

价任务
。

规定在建设大型项目之前
,

对这个项目可能给环境带来的影响等问题
,

事先进行充分

的调查研究
,

作出科学的预测和估计
,

并制订出尽可能妥善的预防损害环境的计划
。

《环境保

护法》第六条中规定
: “

一切企业
、

事业单位的选址
、

设计
、

建设和生产
,

都必须充分注意防止对

环境的污染和破坏
。

在进行新建
、

改建和扩建工程时
,

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
,

经环境

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才能进行设计 ;’
· ·

… ”
第七条又规定

: “
在老城市改造和

新城市建设中
,

应当根据气象
、

地理
、

水文
、

生态等条件
,

对工业区
、

居民区
、

公用设施
、

绿化地带

等作出环境影响评价
,

全面规划
,

合理布局
,

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
,

有计划地建设成为现代化的

清洁城市
。 ”
为了切实执行这些条款

,

必须深人实际
,

总结经验
,

逐步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
,

并

使这项制度日益完善
。

三
、

防止污染
,

保护环境
,

人人有责
,

人人有权
。

控制和消除污染
,

保护和改善环境
,

是一

个内容很复杂
、

涉及面很广的问题
,

关系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
。

群众有消除污染
、

改善环

境的迫切要求和无穷智慧
。

只要发动群众
,

群策群力
,

许多难题就能迎刃而解
。
《环境保护法》

除在第四条中肯定了环境保护
“
三十二字方针

”
中

“

依靠群众
,

大家动手
”
的群众路线外

,

并在

第八条中规定
: “

公 民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
,

有权监督
、

检举和控告
。

被检举
、

控告

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
。 ”
这些规定从法律上保障了每个公民对保护环境的责任和权利

,

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
。

四
、

奖励与惩罚相结合
。

法律是根据国家政策制订并由国家赋予强制性的行为规则
。

社

会主义法制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
,

是工人阶级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的一种重要方

法
。
《环境保护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

: “
对违反本法和其他环境保护的条例

、

规定
,

污染和破坏

环境
,

危害人民健康的单位
,

各级环境保护机构要分别情况
,

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
,

予以批

评
、

警告
、

罚款
,

或者责令赔偿损失
、

停产治理
。 ” “

对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
,

引起人员伤亡或者遇

成农
、

林
、

牧
、

副
、

渔业重大损失的单位的领导人员
、

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其他公民
,

要追究行政责

任
、

经济责任
,

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
。 ”
根据这一条和第八条的规定

,

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

为
,

各级环保机构和法院
、

检察院要分别情况
,

依法处理
。

社会主义法律不是实行单纯惩办主义
,

而是赏罚严明
,

奖励与惩罚相结合
。

这是我国环境

法的一大特色
。

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
。 《环境保护法》 第三十一条规定

: “
国家对

保护环境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
、

个人
,

给予表扬和奖励
。 ” “
国家对企业利用废气

、

废水
、

废

渣作主要原料生产的产品
,

给予减税
、

免税和价格政策上的照顾
,

盈利所得不上交
,

由企业用于

治理污染和改善环境
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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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环境保护法》 在我国整少法律体系中是一个大法
,

是环境保护的基本法
。

今后还需要制

订一些保证这个基本法贯彻执行的单行法规
,

如大气污染控制法
、

水质保护法
、

噪声控制法
、

自

然保护区保护法
、

风景游览区保护法
、

放射性污染防止法以及草原法
、

矿藏法等 ;并修订环境质

量标准和三废排放标准
。

为了保证水质保护法的贯彻执行
,

还需要制订关于长江
、

黄河
、

松花

江… …以及沿海水域水质保护的法规
。

为了保证长江水质保护法规的贯彻执行
,

还需要制订

长江各支流 (如湘江等 )的水质保护规定
。

我国幅 员辽阔
,

东西南北情况差别很大
,

各省市还需

要根据法律和本地区的情况
,

制订有关环境保护的单行法规和实施细则
。

其他各种法律
,

如民

法
、

计划法
、

城市规划法
、

基本建设法
、

工厂法
、

能源法
、

引进设备法等等
,

都应渗透环境保护的

观点和要求
,

贯彻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
、

政策
,

包含相应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
。
因此

,

今后的环

境立法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
。

环境法学是随着环境立法
、

司法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
,

在我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
。

它是法

学和环境科学的重要分支
,

也是法学和环境科学的交叉
。

美
、

日
、

英
、

西德等许多国家
,

在环境

法学方面有不少研究成果值得借鉴
。

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
,

我国应加强环境

法学的研究
。

建议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开展环境法学的研究工作纳人计划
。

充实和培养环境法

学研究人员
,

加强对外国环境法规和环境法学著作的翻译
、

出版和情报资料交流等工作
,

派遣

留学生
、

进修生和学者到外国学习或考察环境法学
,

邀请外国环境法学专家来我国讲学
,

组织

学术讨论
,

加强这方面的学术交流
,

扶植和促进这门新兴学科更健康地成长
。

心心召心母心召. 妞心理嘴心, 理嘴越嘴趁旧召嘴召甲魂弓越冶越, 母, 魂. 在心趁侣越嘴召` 妈心在心越, 召弓越 , 趁. 魂嘴理嘴召嘴越嘴魂心理弓召, 禅弓趁令魂弓魂, 魂, 翻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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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内可以在院内散步
,

或在室内游泳池游泳
。

业余活动有演剧
、

演奏音乐
、

体育活动等等
。

还

举办物理
、

化学等讲座
。

每月大约有四五次集体外出
,

可以郊游
、

滑雪
、

看戏
、

听音乐
、

参观工厂

等等
。

这个监狱有八十位工作人员
,

另外还有医生和教员
,

是兼职的
,

共九十五人
。

在奥地利
,

对青少年犯不适用一般的刑法
,

而适用青少年刑法
,

最高刑期是十年
。

青少年

服刑三分之二以后
,

有可能提前释放
,

条件是 : 一
、

表现好 ;二
、

出狱后有工作
,

有居住条件 ;

三
、

有工作能力
。

( 8) 法律工作者的培训

在奥地利
,

主要通过大学法律系培养法律工作者
。

全国有五个大学 (设在维也纳
、

因斯布

鲁克
、

林茨
、

萨尔斯堡
、

格拉茨 )
,

都有法律系
,

在校学生共一万二千人
。
没有独立的法学院

。

大

学法律系学习期限为四年
,

学习课程有
:
法学导论

、

罗马民法
、

奥地利法律史
、

国民经济学说和

政治学说
、

社会学
、

民法
、

国际私法
、

民事诉讼法
、

商法
、

票据法
、

刑法
、

刑事诉讼法
、

犯罪学
、

宪法

学
、

国家学
、

行政学
、

国际公法
、

国际组织
、

劳动法
、

社会法等等
。

大学毕业后进修两年
,

通过博

士论文后
,

可得博士学位
。

由 于奥地利经常颁布新的法律
,

所以司法部每年举办讲座
,

使在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学习

新的法律
。


